
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及醫療財團法人登記之財

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定金額應建立內部

控制與稽核制度及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

證與訂定誠信經營規範之一定金額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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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（以下簡稱衛生財團法人）及醫療財團法

人在法院登記財產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，依財團法人法（以

下簡稱本法）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，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

制度；其一定金額，衛生福利部（以下稱本部）依本法第二十

四條第三項，定為新臺幣一億元以上。 

二、 衛生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財產總額或其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定金

額以上者，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，其財務報表應經會

計師查核簽證，並訂定誠信經營規範；其一定金額，本部依本

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訂定如下： 

（一）法院登記財產總額：新臺幣一億元以上。 

（二）年度收入總額：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。 

三、 醫療財團法人之財務報告（包括財務報表），依醫療法人財務報

告編製準則規定，均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並應訂定誠信經營

規範。 


